
 

 4

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23 期 院會紀錄 

理。 

二十三、本院委員林淑芬等 21 人擬具「勞動基準法刪除第八十四條之一條文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二十四、本院委員李昆澤等 27 人擬具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條之一及第一百零七

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二十五、本院委員廖正井等 40 人擬具「民用航空法第三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二十六、本院民進黨黨團擬具「政黨及其附隨組織取得財產清查及處理條例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3 次會議、第 2 會期第 4、6、7、8、10、12、14、16 次會議

、第 3 會期第 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 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議提

出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、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，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，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

異議，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 

二十七、本院委員李應元等 24 人擬具「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

議案。 

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2 次會議、第 2 會期第 2、4、6、7、8、10、12、14、16 次

會議、第 3 會期第 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 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

議提出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，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，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

異議，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 

二十八、本院委員陳亭妃等 22 人擬具「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

請審議案。 

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5 次會議、第 2 會期第 4、6、7、8、10、12、14 次會議、第

3 會期第 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 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議提出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，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，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


